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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本署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(如附件)，並自即日生效，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下稱工程會)112年11月15日工

程企字第1120025201號函辦理。
二、本次修正重點：增訂廠商內部揭弊者保護制度，另檢附工程

會訂定「採購機關處理廠商人員揭弊作業流程圖」。
三、為符合不同個案特性及地區實際需要，本範本各分署得作部

分合理修正，修正後須報本署備查。
四、旨揭範本電子檔已於本署全球資訊網（下載專區/一般文件

下載）公開，歡迎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本署臺北分署、本署臺中分署、本署南投分署、本署臺南分署、本署臺東分
署、本署花蓮分署

副本：本署秘書室、本署農村規劃組、本署農村建設組、本署產業發展及休閒組、本
署保育治理組、本署減災監測組、本署坡地管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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